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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正文部分]西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印发《西藏自治区
本级食品药品检验检测支出
预算标准》的通知

自治区市场监管局、自治区药监局：
为推进预算支出标准化建设，提高部门预算管理水平，规范自治区本级食品药品检验检测项目预算编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国发〔2021〕5号）等相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区实际，我们制定了《西藏自治区本级食品药品检验检测支出预算标准》，请按照本标准做好预算申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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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自治区本级食品药品检验
检测支出预算标准
 
第一条 为推进自治区部门预算支出标准化建设，规范食品药品检验检测支出预算编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国发〔2021〕5号）等相关法律法规，制定本标准。
第二条 本标准适用于自治区本级市场监管、药品监管部门及其下属单位的预算申报、审核等预算编制环节。
第三条 预算支出应遵循科学合理、公平、公正、厉行节约、绩效管理的原则，确保预算安排与检验检测工作目标相匹配。
第四条 本标准中规定的支出标准原则上作为编制预算支出的最高限额控制标准，不是编制项目预算时必须达到的标准。确因特殊情况个别单项标准需要突破本支出标准的，在编制预算时部门应进行详细说明，并提供依据。
第五条 如根据国家及自治区党委、政府相关工作要求出现本标准未明确的内容，在编制预算时，部门可根据相关规定或实际编制预算，但需向财政部门作详细说明并提供相关依据。
第六条 本标准不含预算单位在进行检验检测时产生的水费、电费、维修维护等实验室运行费用以及辅助人员、综合服务等费用。
第七条 结合西藏自治区食品药品检验检测能力发展水平，本标准将预算标准分为自检及委托第三方两个标准体系。自检的预算标准主要针对自治区市场监管局、自治区药监局下属二级预算部门开展的检验检测工作。委托第三方的预算标准主要针对因受制于我区食品药品检验检测能力水平，需要委托第三方开展的检验检测项目。
第八条 自治区本级食品药品检验检测项目应按照以下标准编制预算。
西藏自治区本级食品药品检验检测预算支出标准
	
	
	
	
	
	单位：元

	序号
	分类
	项目名称
	单位
	测算标准金额
	调整权限
	备注

	1
	




自检
	食品安全抽检预算支出标准
	每批次
	≤2880
	财政部门/市场监管局
	　

	2
	
	药品-化学药（口服制剂、注射剂）国家级、省级检验检测预算支出标准
	每批次
	≤3120
	财政部门/药品监管局
	　

	3
	
	药品-化学药（口服制剂、注射剂）应急、注册检验等预算支出标准
	每批次
	≤1900
	财政部门/药品监管局
	　

	4
	
	洁净环境检测预算支出标准
	每批次
	≤4800
	财政部门/药品监管局
	　

	5
	
	中（藏）药国家级、省级检验检测预算支出标准
	每批次
	≤4700
	财政部门/药品监管局
	　

	6
	
	中（藏）药应急、注册检验等预算支出标准
	每批次
	≤3480
	财政部门/药品监管局
	　

	7
	
	化妆品国家级、省级安全检验检测预算支出标准
	每批次
	≤3730
	财政部门/药品监管局
	　

	8
	
	化妆品应急、注册等检验检测预算支出标准
	每批次
	≤2400
	财政部门/药品监管局
	　

	9
	
	医疗器械（有源类）国家级、省级安全检验检测预算支出标准
	每批次
	≤1890
	财政部门/药品监管局
	　

	10
	
	医疗器械（有源类）应急、注册等检验检测预算支出标准
	每批次
	≤1100
	财政部门/药品监管局
	　

	11
	
	医疗器械（无源类）国家级、省级检验检测预算支出标准
	每批次
	≤2750
	财政部门/药品监管局
	　

	12
	
	医疗器械（无源类）应急、注册等检验检测预算支出标准
	每批次
	≤1960
	财政部门/药品监管局
	　

	13
	委托
	食品安全检验检测预算支出标准
	每批次
	≤3000
	财政部门/市场监管局
	　

	14
	
	自治区本级化妆品风险监测检测预算指出标准
	每批次
	≤3500
	财政部门/药品监管局
	　

	15
	
	国家化妆品检验检测工作预算支出标准
	每批次
	≤4500
	财政部门/药品监管局
	　

	16
	
	医疗器械检验检测预算支出标准
	每批次
	≤6900
	财政部门/药品监管局
	　


   第九条 本标准实行动态管理，财政部门将根据有关政策、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及市场变化、国家及自治区党委、政府最新工作要求等适时进行调整。
第十条 本标准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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